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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85_E6_9D_A1_E7_c122_484065.htm 国际条约是国际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法的原则、规章和制度大多规定在国

际条约中。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日益成为主流，国际

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签订国际条约以解决国际社会面临

的共同问题，因此国际条约在今天尤为重要。国际条约由主

权国家所缔结，“条约必须信守”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

国内执行条约是每一个缔约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那么如何

在国内执行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赋予国际条约何种地位

就成为各国立法与实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进行探讨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关

系到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国际法与国

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的一个

基本理论问题，本文拟从此角度出发，对各国有关的立法与

实践进行分析。进而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提

出自己的看法。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条约是国际

法的重要渊源，分析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也就是分析国

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学

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学说：(1)国内法优先说；(2)国际法

优先说；（3）国际法和国内法平行说。前两种学说主张国际

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被称为“一元论“；第三种

学说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被称为

“二元论”。 我们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在调整对象、渊源

和效力、根据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体



系，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

，国际法也是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国内法反映了国家的利

益，国际法反映了各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

利益冲突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从国际法方面来看，

国际法如果有原则的规定，往往要求国内法有具体的规定，

但国内法的规定不能改变国际法的现有原则、规章和制度，

而国际法也不能任意干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制定国内法；

从国内法方面看，国际法在国内是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法

可以被视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或在国内法上作出明文规定而在

国内实施。正如我国已故的著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所说：“

国际法与国内法按其实质来看不应有谁属优先的问题，也不

能说是彼此对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看，国际法和国内法的

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

，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从法律

和政策的一致性观点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可见，探讨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解决国际法在国内如何

适用的问题，解决国际法主要是国际条约在国内具有何种法

律地位的问题。 二、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

加入与批准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临着大量的WTO

协议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这些国际条约如何纳入中国的法律

体系，赋予它们何种地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综观世

界各国的立法，对于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一般规定在宪法中

，而我国宪法对此未作规定，既没有规定条约的纳入方式，

也没有规定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此有关的《立



法法》、《缔结条约程序法》也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立法上的缺憾。 虽然我国无宪法性的法律规定，但我国现行

的许多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却规定了

明确的原则，主要是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例如，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

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1991年公布的《

民事诉讼法》第238条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据不完全统计，作

出类似规定的法律、法规已有几十部，其中包括一些基本法

律，如《民法通则》中的规定。此外对于国际条约纳入我国

法律体系的方式及如何适用，我国也存在着法律规定。例如

，1982年《商标法》第9条规定：“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

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

。”1995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3条规定：“商标国

际注册，依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办理。”由此可见

，国际条约在我国可以直接适用，无须转换。但直接适用在

我国并不是绝对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政府在《

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中明确规定：“⋯⋯中国将

通过修改其现行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议》的新法

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针对我

国法律的这种状况，急需在我国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解

决。对此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以供讨论。 关于国际条约纳入

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建议采用“纳入”方式而非“转化”

方式。因为纳入方式更符合国际法的发展趋势，随着国际条

约的大量增多，每一个条约都要进行国内立法加以转化势必



造成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如此多的立法工作难以完成，这

也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纳入方式的原因。采用纳入方式并不意

味着每一个国际条约在我国生效后必须执行，我们也可在实

践中区分“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这样既

减少了立法工作量。又为我们决定是否直接适用条约提供了

一个缓冲。此种划分为美国所创，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采用

，并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关于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

地位，建议规定其地位在宪法之下，与一般国内法地位相等

。根据《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宪法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国际条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宪法是优于

国际条约的，这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规定相一致。规定国

际条约在宪法之下，与一般国内法地位相等；既维护了我国

法律的尊严；又不会因为执行国内法而出现违反条约义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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